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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
文 件 

福 建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 

闽建筑〔2020〕9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 

委员会关于装配式建筑招标投标 

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发改委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经发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

筑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办〔2017〕59 号），结合我省装配式建筑

发展情况，现就装配式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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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符合闽政办〔2017〕59 号文要求采用装配式建造的工

程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实施。对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装

配式建筑，符合条件的原则上采用工程总承包组织方式。其中，

政府投资的装配式建筑在初步设计完成后发包，并根据装配式建

筑设计情况在设计概算中计算造价成本。鼓励装配式建筑采用全

过程工程咨询服务，形成“工程总承包+全过程工程咨询”组织方

式。 

二、装配式建筑的相关发包内容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范

围的，一般采取公开招标方式。 

三、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在我省标准工程

总承包招标文件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实际，细

化承包人建议书和承包人实施方案等具体评审内容，将装配式建

筑设计（设计标准化、设计模数化、部品部件通用化、BIM 技

术应用等）、预制构件生产采购管理（预制构件质量控制、运输

经济半径、可追溯管理等）、施工工艺（预制构件吊装、支撑、

灌浆等工序以及成品保护等）作为评审要素。在评审要素中，可

将实施方案承诺比招标文件规定的更高装配率作为加分项，并明

确相应违约责任。 

四、在房屋建筑工程推广“三板”（预制墙板、预制楼梯板、

预制楼板），在市政道路工程推广预制混凝土构件。对于招标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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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价超过 3000 万元，虽未达到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但“三板”使

用比例超过 50%的房屋建筑工程，或路缘石、检查井全部采用预

制混凝土构件的市政道路工程，施工招标发包时可以采用综合评

估法评标办法。 

五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《关于我省建筑产业

现代化试点期间做好工业化建筑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

意见》（闽建筑〔2015〕16 号）、《关于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实施

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建筑〔2016〕23 号）同时废止。2020

年 12 月 31 日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、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已

确定招标方式的装配式建筑，仍适用闽建筑〔2015〕16 号文和

闽建筑〔2016〕23 号文的规定。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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